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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路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3 年 7 月 10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3 年 6 月 21 日 

（四）仲裁机构的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公司诉广西阳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破产纠纷一案，广西高级人民法院（2020）

桂民终 937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公司施工建设广西阳鹿高速公路 4 标段债权 

65,128,338. 76 元为破产普通债权，驳回其余诉讼请求。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1 年 9 月，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2021）最高法民申 1659 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公司再审申请。公司就裁定情况

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监督，2023 年 7 月 10 日，公司收到广西

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受理通知书。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云南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建刚 



公告编号：2023-075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 被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广西阳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秦育彬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破产债权纠纷，详情见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发布的《云南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涉及重

大 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3），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 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发布的《云南路桥股份有限公

司 涉及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45 号）,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发布的《云南路桥 股

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51），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发布的《云 南

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72），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发布的《云

南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发布

的《云南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09）.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申请人云南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因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

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桂民终 937号民事判决，认为原生效判决认定事实

不清，适用法律不准，现提出民事监督申请。 

事实和理由： 

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但二审判决在没有新的事实基础上，也

未适用任何法律即剥夺申请人一审判决依法已确认工程款优先权的合法权益。同

时，二审仍未解决履约保证金问题，也未对保证金的救济作出裁判。另外，有充

分证据证明工期延期损失由被申请人造成，属于法定赔偿范围，二审法院否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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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延期损失为破产债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申请人应当享有工程款优先权 

1、一审判决支持申请人合法享有的工程款优先权依法有据。一审法院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二）》第一条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另行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

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等实质性内容，与中标合同不一致，一

方当事人请求按照中标合同确定权利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条规

定：“当事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载明

的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不一致，一方当事人请求将招标文

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确认了申请人请求其完成工程款部分下浮 11%的 59125452.76元及已施工未计量

工程费用部分下浮 11%的 6002886元应确认为破产债权并享有优先受偿权于法有

据，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2、二审判决否定申请人合法享有的工程款优先权没有法律依据。二审法

院没有任何法律适用，二审法院认为“应当注意该重整案件的实际审理情况，综

合考虑全体债权人的整体利益、阳鹿高速工程其他标段的订约及履约情况、府院

联动协调成果、重整计划的整体执行效果等因素。”不予确认申请人享有优先受

偿的顺位。 

二审法院适用的是“应当注意该重整案件的实际审理情况，综合考虑全体

债权人的整体利益、阳鹿高速工程其他标段的订约及履约情况、府院联动协调成

果、重整计划的整体执行效果等因素。”这不是法律，申请人不接受二审法院没

有法律适用的判决结果。 

3、在同时期、有共同债务人的同类型、同诉求案件中，作为二审法院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却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二审法院判决无适用标

准。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桂民终 717号广西阳鹿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和福建第一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件中， 广

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即作出福建第一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工程款享

有优先权的判决。适用的依据为“综合阳鹿高速工程其他标段的订约及履约情况、

该案重整计划的整体执行效果…”。 

申请人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综合阳鹿高速工程其

他标段的订约及履约情况、该案重整计划的整体执行效果后，在重整方案已认定

为优先债权的前提下，不应违背法律对工程款优先权作出不一致的判决结果，不

应以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为代价。 

二、申请人取得履约保证金的救济渠道应当明确 

1、履约保证金不属于广西阳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申请人同意

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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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

人取回。…”，也同意二审法院说明应当由债权人会议决议以及受理法院裁定的

方式予以确定。但是，申请人认为二审法院应当对破产管理人在破产重整方案中

对履约保证金的错误认定作出说明，因为破产管理人在破产重整方案中已确认该

履约保证金为破产债权的普通债权。 

2、在广西阳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中，破产管理人确认了福

建第一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质量保证金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均属于履约保

证金）为破产财产，并享有优先权。该事实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8）桂 01民初 806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桂民终 717

号民事判决确认。 

3、在共同债务人的破产重整方案仍未调整的前提下，履约保证金既有按

照法律规定的取回权收回方式，又有按照同类判决确定从破产财产中作为优先权

财产收回方式时，为避免申请人行使权利时的可能遇到的障碍，申请人认为可以

在本案中对履约保证金的归属作出裁判。 

三、工期延期损失为破产债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的时

间和要求提供原材料、设备、场地、资金、技术资料的，承包人可以顺延工程日

期，并有权要求赔偿停工、窝工等损失。” 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因发包人的

原因致使工程中途停建、缓建的，发包人应当采取措施弥补或者减少损失，赔偿

承包人因此造成的停工、窝工、倒运、机械设备调迁、材料和构件积压等损失和

实际费用。”本案中有充分证据已经证明了被申请人主动通知停工，工程因资金

原因造成了工程延期，甚至被申请人至今未能解决工程所需资金。延期损失属于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法定赔偿债务，二审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其他进展 

公司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监督，2023 年 7 月 10 日，公司

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受理通知书。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桂民终 937 号》

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监督已受理，民事监督尚未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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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经营方面的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监督已受理，民事监督尚未裁

定， 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经营方面的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展，公司将积极配合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民检察院，主张公司权益。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通知书 桂检民监〔2023〕71 号 》 

 

 

云南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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